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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書

聲 請 人  最南行政法院第一庭

1 聲請人審理本院109年度上字第739號 ，上訴人凱擘股份有限公司與被上 

2 訴人財政部臺北國稅局間所得稅法事件，依憲法訴訟法第55條 之 規 定 ，

3 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4 一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5 民國98年5月2 7日修正公布所得稅法第114條之 2第1項 規 定 ，牴觸憲法第 

6 7條及第 23條 ，侵害納稅義務人受憲法第15條 所 保 障 之 財 產 權 ，應受違 

7 憲 之 宣 告 ，並自本判決宣示或公告之日起失效。

8 二 、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目的：

9 聲請人審理本院109年度上字第739號有關所得稅法事件，依合理確 

1 0 信認為所適用之 98年 5月2 7 日修正公布所得稅法第114條之 2第1項規定 

11 (下稱系爭規定），於營利事業有違反同法第.66條之 6規定而有超額分配 

1 2 股東可扣抵稅額之情事者，不問實際上國家是否因此受有所得稅收短少 

1 3 之 損 害 ，一 律 按 照 「該超額分配之金額數額」責令營利事業限期補繳同 

1 4 等 金 額 ，致 營 利 事 業 承 擔 「遠遠地超過國家實際具體稅收損失」或 「國 

1 5 家根本無實際損害」之 「虛擬損害賠償責任」 ，不符憲法第23條比例原 

1 6 則 之 要 求 。又不論股東是否能主張股東可扣抵稅額之權利，卻一律要求 

1 7 營利事業超額分配時即應補繳股東可扣抵稅額金額，導 致 「事物本質上 

1 8 不同之事物受到相同之對待之結果」 ，系爭規定有牴觸憲法第7條 、第



1 15條 、第23條 之 情 事 ，且影響本案裁判之結果，爰依憲法訴訟法第55條 、 

2 行政訴訟法第178條之 1等 規 定 ，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宣告系爭規定違 

3 憲失其效力。

4 三 、應受審查法律位階法規範違憲之情形，及所涉憲法條文或憲法上之

5 權 利 ：

6 (—）應受審查法律位階法規範違憲之情形：

7 1 、系爭規定如下… '

民國 9 8 年 0 5 月 2 7 曰

第 114- 2條

營利事業有下列各款規定情形之一者，應就其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額，責 

令營利事業限期補缴，並按超額分配之金額，處一倍以下之罰鍰：

違反第六十六條之二第二項、第六十六條之三或第六十六條之四規定 

，虛增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金額，或短計第六十六條之六規定之帳載 

累積未分配盈餘帳戶金額，致分配予股東或社員之可扣抵稅額，超過 

其應分配之可扣抵稅額者。

二'違反第六十六條之五第一項規定，分配予股東或社員之可扣抵稅額， 

超過股利或盈餘之分配日其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者•

三'違反第六十六條之六規定，分配股利淨額所適用之税額扣抵比率，超 

過規定比率，致所分配之可扣抵稅額，超過讎定計算之金額者. 

營利事業違反第六十六條之七規定，分配可扣抵稅額予其股東或社員，扣 

抵其應納所得稅額者，應就分配之可扣抵稅額，責令營利事業限期補缴， 

並按分配之金額處一倍以下之罰鍰•

前二項規定之營利事業有歇業 '倒閉或他遷不明之情形者，»機 關 應 就  

該營利事業超額分配或不應分配予股東或社員扣抵之可扣抵稅額，向股東 

或社員追缴•

1為便於閱讀，以圖片檔列示，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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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_、本件原因案件之上訴人103年度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變動明細申報 

表 ，列報分配股利總額或盈餘總額所含之可扣抵稅額新臺幣（下 

同）524, 255, 892元 ，經被上訴人初查核定為512, 424, 641元 ，超 

額分配可扣抵稅額 11，831，251元 ，應補稅額 11, 831，251元 。上訴 

人 不 服 ，申 請 復 查 ，未 獲 變 更 ，提 起 訴 願 ，亦 遭 驳 回 ，乃提起行 

政 訴 訟 ，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8年度訴字第1396號 判 決 驳 回 ，因 

而向本院提起上訴。

3 、 上訴人主張其超額分配之對象，即對上訴人100%持股之法人股東 

盛浩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盛浩公司），惟盛浩公司上開年度盈餘分 

配之股東可扣抵稅額比率已達稅額扣抵比率上限，上訴人之超額 

分 配 ，實際上並不影響盛浩公司原先各年度之股東可扣抵稅額比 

率 ，亦即本案中上訴人之法人股東盛浩公司於99年至103年並未因 

上訴人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而享有額外之抵稅權，並未造成國庫 

稅 收 短 少 。系爭規定不問實際上國家是否因此受有所得稅收短少 

之 損 害 ，只要營利事業有違反同法第66條之6規定而有超額分配股 

東可扣抵稅額之情事者，即 一 律 按 照 「該超額分配之金額數額」 

責令營利事業限期補繳同等金額，使 營 利 事 業 承 擔 「遠遠地超過 

國家實際具體稅收損失」或 「國家根本無實際損害」之 「虛擬損 

害賠償責任」2 ，侵害營利事業依憲法第15條 保 障 之 財 產 權 ，且其 

對營利事業財產權之侵害與所欲達到稅收課徵之目的間欠缺合乎 

比 例 之 關 係 ，違反狹義之比例原則。又不論股東是否能主張股東

2盛子龍教授，法的理性一吳庚教授紀念論文集’租稅法上責任債務之憲法界限-以股東可扣抵稅額超 
額分配責任為中心，第1版 ，109年 ，第303頁五、第3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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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扣 抵 稅 額 之 權 利 ，卻一律要求營利事業超額分配時即應補繳股 

東 可 扣 抵 稅 額 金 額 ，導 致 「事物本質上不同之事物受到相同之對 

待 之 結 果 」 ，因此產生系爭規定是否違反憲法比例原則及平等原 

則 之 疑 義 。

(二 ）所涉憲法條文或憲法上之權利：

1 、  憲法第7條 ： 「中華 民 國 人 民 ，無 分 男 女 、宗 教 、種 族 、階 級 、黨 

派 ，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2 、  憲法第15條 ： 「人民 之 生 存 權 、工 作 權 及 財 產 權 ，應 予 保 障 。」

3 、  憲法第23條 ： 「以 上 各 條 列 舉 之 自 由 權 利 ，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 

由 、避 免 緊 急 危 難 、維 持 社 會 秩 序 ，或 增 進 公 共 利 益 所 必 要 者 外 ， 

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4



1 四 、聲請判決之理由、應受審查法律位階法規範在裁判上適用之必要性 

2 及客觀上形成確信其違憲之法律見解：

3 (—）舊兩稅合一制度及股利所得課稅新制

4 1 、關於公司法人所得稅的課徵，可 分 為 兩 大 類 型 ，一為獨立課稅制

5 度 ，此 乃 採 「法人實在說」的 理 論 ，另一為合併課稅制度，此乃

6 採 「法人擬制說」理 論 。我國在86年 以 前 係 採 「法人實在說」的

7 理 論 ，個人綜合所得稅與營利事業所得稅採取雙軌並行制度，公

8 司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後，其 稅 後 盈 餘 分 配 時 ，再對於股東的盈

9 餘 所 得 ，課 徵 綜 合 所 得 稅 。由於此種兩稅並行制度，會有股利所

10 得 重 複 課 稅 、扭曲企業財源的籌措方式、影響企業盈餘分配的決

11 策 等 缺 失 ，遂有兩稅合一制之產生。

12 兩稅合一制度起源於歐洲，係 以 「法人擬制說」為 理 論 基 礎 ，

13 認為公司法人為法律之虛擬體，不 具 獨 立 納 稅 能 力 ，僅係作為將

14 盈餘傳送至股 東 之 導 管 ，故公司階段之所得與股東階段之股利所

15 得 ，應 僅 課 徵 一 次 所 得 稅 ，此即通稱之兩稅合一制度。另兩稅合

16 一制度依公司及股東所得稅合併之程度及舍併階段之不同，而有

17 設 算 扣 抵 法 、合 夥 法 、股利所得免稅法等不同方式。我國於87年

18 改 採 兩 稅 合 一 制 度 ，且 採 用 「完全設算扣抵制」 ，公司階段繳納

19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稅 後 ，公司所分配之股利已經繳納所得稅，得扣抵

20 股 東 之 綜 合 所 得 稅 ，營利事業所得稅只是綜合所得稅的「預先扣

21 繳稅」 ，實際股利稅負視個人適用綜合所得稅稅率而定3。

22 

23

3蕭貴珠，兩稅合一存廢及對產業影響，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工商會務季刊，第93期 ，102年10月 

15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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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惟兩稅合一制度自87年 施 行 起 即 爭 議 不 斷 ，中央銀行自西元2012 

年 起 ，即 一 再 撰 文 建 議 廢 除 「兩稅合一」 ，並說明我國在 1998年 

參 考 若 干 歐 洲 國 家 採 行 「兩稅合一」以 避 免 重 複 課 稅 的 經 驗 ，實 

施 全 額 扣 抵 的 「兩稅合一」制 當 時 ，卻也正是歐洲國家正開始紛 

紛 檢 討 、放 棄 「兩稅合一」的 時 刻 。 「兩稅合一」實 施 以 來 ，非 

但 未 收 激 勵 投 資 之 效 ，反 使 國 庫 稅 收 大 幅 流 失 ，並帶來嘉惠高所 

得 者 、加 重 徵 納 雙 方 稅 務 成 本 、扣抵稅額設算複雜的企業會計成 

本 、遵 從 成 本 負 擔 ，以及違反租稅公平原則等諸多問題。 「兩稅 

合 一 」的 立 論 基 礎 早 非 國 際 主 流 ，目前仍實施的國家所剩無幾， 

最 終 結 論 建 議 我 國 宜 考 慮 予 以 廢 止 ，並 打 造 有 利 於 投 資 、更能帶 

動經濟成長的新稅制4。 *

107年2月7 日修正公布所得稅法，我國改實施所得稅制優化方 

案 ，就 所 得 稅 負 分 配 作 結 構 性 調 整 ，兼 顧 租 稅 公 平 、經 濟 效 率 、

稅 政 簡 化 及 財 政 收 入 四 大 面 向 ，有 助 營 造 「投 資 臺 灣 優 先 」及 

「有利留才攬才」之 租 稅 環 境 ，為建立符合國際潮流且具競爭力 

之 公 平 合 理 所 得 稅 制 等 緣 由 ，廢 除 兩 稅 合 一 部 分 設 算 扣 抵 制 ，改 

採 股 利 所 得 課 稅 新 制 ，並將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由 17%調高為 2 0 % ， 

另就未分配盈餘加徵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由10%降至5 % ，減輕公司 

盈 餘 保 留 不 分 配 之 稅 負 ，有 利 企 業 累 積 自 有 資 金 ，以因應未來創 

新 升 級 。又 簡 化 稅 制 稅 政 ，符 合 國 際 趨 勢 ，廢除兩稅合一部分設 

算 扣 抵 制 ，刪 除 營 利 事 業 設 置 股 東 可 扣 抵 稅 額 帳 戶 、相 關 記 載 、

計 算 與 罰 則 規 定 ，自 此 ，施行近 20年 之 兩 稅 合 一 制 度 ，由於並未 

達 到 提 高 投 資 意 願 等 政 策 目 的 ，終 於 走 入 歷 史 ，茲將我國兩稅合 

一制度變革相關歷程，列 表 如 下 ：

4中央銀行，106年 明 21日央行理監事會後記者會参考資料，我國實施「兩稅合一」情形、問題與檢 

討 ，第87頁至第96頁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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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點 稅 制 變 革

8 6年以前 兩稅獨立課稅制

87年以後 兩稅合一完全設算扣抵制

99年度 營利事業所得稅由25%降為17%

104年度 改採兩稅合一部分設算扣抵制

107年度
廢除兩稅合一部分設算扣抵制 

改採股利所得新制

(二）應受審查法律位階法規範在裁判上適用之必要性一系爭規定係屬舊 

制 兩 稅 合 一 制 度 ，雖於 107年 廢 除 ，但在舊制稅制適用期間仍有爭 

議 事 件 ：

107年2月7 日修正公布所得稅法，廢除兩稅合一部分設算扣抵 

制 ，並刪除營利事業設置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相 關 記 載 、計算與 

罰 則 規 定 ，惟新修正之所得稅法第114條之 2規 定 ，對 106年 12月31 

曰 以 前 ，營利事業違反修正前第66條之 6規定分配可扣抵稅額，仍 

應就其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額，責令營利事業限期補繳，並按超額 

分 配 之 金 額 ，處1倍 以 下 之 罰 鍰 ，亦即現行稽徵實務，形式上縱已 

廢除兩稅合一部分設算扣抵制，刪涂營利事業設置股東可扣抵稅額 

帳 戶 、相 關 記 載 、計 算 與 罰 則 規 定 ，惟實質上仍就106年 12月3 1曰 

'以前營利事業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額，按違反該等條文規定為補稅 

及 處 罰 ，聲請人審理原因案件，對裁判上所應適用之法律位階法規 

範即系 爭 規 定 ，依 合 理 確 信 ，認 有 牴 觸 憲 法 ，且於該原因案件之裁 

判結果有直接影響，爰依憲法訴訟法第55條 之 規 定 ，聲請法規範憲 

法 審 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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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聲 請 判 決 之 理 由 ：

2 1 、依修正前所得稅法第73條之2及第88條第 1項第1款 規 定 ，在非中華

3 民國境内居住之個人及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其獲

4 配股利總額或盈餘總額所含之稅額，不適用行為時同法第3條 之 1

5 規定（即兩稅合一設算扣抵制度），故 依 據 上 開 規 定 ，非中華民國

6 境内居住之個人及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不在兩稅

7 合 一 之 實 施 範 圍 ，其獲配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係依就源扣繳之

8 規 定 ，由扣繳義務人開立扣繳憑單。因 此 ，股東全數為總機構在

9 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其分配予其非境内居住者股東之股利，

10 確 實 不 包 含 股 東 可 扣 抵 稅 額 ，實 質 上 並 無 兩稅合一制度之適用，

11 該等非境内居住者股東不可能享有向我國主張所得稅法上股東可

12 扣 抵 稅 額 之 權 利 。是 以 ，即使營利事業在可扣抵稅額之計算上有

13 錯 誤 ，而在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上有形式上超額分配，由於境外

14 居住者之股東實際上並不可能因此而有獲取短繳所得稅或獲取不

15 當退稅之不當利益之情形，實際上根本不會造成我國所得稅債權

16 有何具體稅收損失，自不符合系爭規定第3款 規 定 「違反第66條之

17 6規 定 ，分 配 股 利 淨 額 所 適 用 之 稅 額 扣 抵 比 率 ，超 過 規 定 比 率 ，

18 『致所分配之可扣抵稅額』 ，超過依規定計算之金額者」之補稅

19 要 件 ，此部分業經本院大法庭透過徵詢程序 .，而為本院統一之法

20 律見解（本 院 109年度判字第434號判決意旨參照）。因 此 ，股東全

21 數為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其分配予其非境内居住

22 者 股 東 之 股 利 ，與 系 爭 規 定 無 涉 ，合 先 敘 明 。

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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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然就境内居住者股東而言，由於系爭規定第3款 規 定 「違反第66條 

之6規 定 ，分配股利淨額所適用之稅額扣抵比率，超過規定比率， 

『致所分配之可扣抵稅額』 ，超過依規定計算之金額者」應就其 

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額，責令營利事業限期補繳，依 其 立 法 意 旨 ， 

在於避免營利事業如因計算錯誤而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予適用兩 

稅合一設 算 之 股 東 ，將導致國家因該股東以其獲配之超額可扣抵 

稅額申報扣抵所得稅，而損失超額扣抵部分之稅收。因此倘營利 

事業未依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6規定計算可扣抵稅額，致超額 

分配股東可扣抵稅額時，則自營利事業分配盈餘予股東至股東收 

到營利事業發放股利憑單時點，稽徵機關均可依系爭規定責令營 

利 事 業 限 期 補 繳 ，基於法律解釋僅能在法條文義可能範圍内為之， 

聲請人自不能超過法條文義，透過合憲性限縮解釋，將系爭規定 

限縮於境内股東已行使股東可扣抵稅額之權利（即股東實際申報扣 

抵綜合所得稅之時點），致國家產生稅收損失，始得命營利事業補 

繳 ，因 此 ，有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必要。系爭規定未區分股東 

是否得行使可扣抵稅額權利，不問實際上國家是否因此受有所得 

稅 收 短 少 之 損 失 ，即一律以營利事業對股東可扣抵稅額之超額分 

配數額命該營利事業負補繳責任，違反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侵 

害營利事業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聲 請 人 因而確信，系爭規定係 

屬 違 憲 ，且顯然於本案裁判之結果有影響，故提出客觀上形成確 

信系爭規定違憲之具體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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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客觀上形成確信其違憲之法律見解：

1 、兩稅合一設算扣抵制度：

我國兩稅合一舊制 係 採 設 算 扣 抵 法 ，設 算 扣 抵 制 度 極 其 複 雜 ， 

為 配 合 稅 額 扣 抵 ，企 業 在 兩 稅 合 一 施 行 當 時 ，即 強 制 設 置 「股東 

可扣抵稅額帳戶」 ，並需按年於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時併同申報 

「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變 動 情 形 。另 分 配 盈 餘 時 ，係先按盈餘 

分 配 日 ，分 子 「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佔 分 母 「累積未分配 

盈餘帳戶餘額」 ，計 算 出 「稅額扣抵比率」 ，其中按修正前所得 

稅法第 66條之 3 、第66條之 4規 定 應 申 報 分 子 「股東可扣抵稅額帳 

戶 」之 計 入 和 減 除 項 目 及 時 點 繁 多 ，而 分 母 「累積未分配盈餘帳 

戶 」則需計算本期淨利減除彌補虧損、提 列 或 迴 轉 法 定 公 積 、特 

別 盈 餘 公 積 、限制盈餘 分 配 數 額 等 項 目 ，另需考量當年度是否有 

庫 藏 股 票 （不得行使股東權利，公司法第167條之 1第3項 ）等因素 

綜合計算出應分配盈餘及稅額扣抵比率後，尚 需 再 考 量 「稅額扣 

抵 比 率 上 限 」後 ，始真正計算出當年度可供分配盈餘及可帶出之 

股 東 可 扣 抵 稅 額 ，整 套 計 算 流 程 極 其 繁 複 ，以致企業必須為此支 

付 龐 大 遵 從 成 本 ，而 政 府 為 查察稅額正確與否，也需相對負擔鉅 

額 的 稽 徵 成 本 。

於 盈 餘 分 配 曰 ：

稅額扣抵比率 =
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 

累積未分配盈餘帳戶餘額

毒 兩 者 擇 低

依修正前所得稅法第66條之6 第2項規定之稅額扣抵比率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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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利事業補繳責任之性質：

兩稅合一制所採設算扣抵法，係 透 過 上 揭 複 雜 、繁瑣之計算 

■ 公 式 ，將營利事業已繳納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換算成股東可扣抵 

之 稅 額 ，而營利事業在將稅後盈餘分配給股東時，即負有計算股 

東可扣抵稅額並將股東可扣抵稅額之證明（即股利憑單）發放給股 

東 之 協 力 義 務 。在營利事業計算股東可扣抵稅額時，客觀上若發 

生超額分 配 之 情 事 ，則股東事後在申報繳納其個人之所得稅時， 

只要提出扣抵該超額分配之股東可扣抵稅額，就會導致股東應繳 

納所得稅短少或因此獲得不法之退稅利益，造成國家租稅債權之 

損 害 。然就股利所得而言，股東才是所得稅之納稅義務人，倘股 

東 有 受 超 額 分 配 而 「短繳之應納稅額」 ，稽徵機關本應依稅捐稽 

徵法第21條第 2項規定對股東亦即真正納稅義務人就其受超額分配 

而 「短繳之應納稅額」作 成 命其補稅之處分，或是在股東因受超 

額分配而享有不法之退稅時，向納稅義務人請求返還不當得利， 

惟基於租稅稽徵經濟之考量，系爭規定乃明定稽徵機關向營利事 

業請求其超額分配股東可扣抵稅額之金額負補繳責任，未選擇向 

真正納稅義務人即股東行使上述權利，一旦營利事業補繳超額分 

配 之 金 額 ，則納稅義務人之租稅債務即歸於消滅，不再負有補稅 

或返還不法退稅利益之義務。且依行為時所得稅法第114條之2第3 

項 規 定 ： 「前2項規定之營利事業有歇業、倒閉或他遷不明之情形 

者 ，稽徵機關應就該營利事業超額分配或不應分配予股東或社員 

扣 抵 之 可 扣 抵 稅 額 ，向股東或社員追繳。」亦可見股東才是主債 

務 人 ，營利事業僅屬責任債務之從屬性。由 此 觀 之 ，營利事業既 

非股東綜合所得稅之納稅義務人，該補繳責任在法律上之性質並 

不是真正租稅債務，且從系爭規定另設有按超額分配之金額處1倍 

以 下 之 罰 鍰 ，可見系爭規定營利事業之補繳責任並不具有行政制 

裁 之 性 質 ，否則將構成一行為之重複處罰，因此系爭規定命營利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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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業 為 補 繳 責 任 ，其 性 質 應 屬 第 三 人 所 負 之 「責任債務」 ，亦即 

第三人因為違反協力義務導致國家租稅債權受有損害之損害賠償 

責 任 。

3 、系爭規定未區分股東應稅之邊際稅率各自有別、股東是否不得行使 

可 扣 抵 稅 額 權 利 ，一律以營利事業對股東可扣抵稅額之超額分配數 

額命該營利事業負補繳責任，違反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

(1)依行為時所得稅法第 102條 之 1規 定 ，應設置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 

之 營 利 事 業 ，應於每年1月 底 前 ，將上一年内分配予股東之股利或 

社 員 之 盈 餘 ，填 具 股 利 憑 單 、全 年 股 利 分 配 彙 總 資 料 ，一併彙報 

該 管 稽 徵 機 關 查 核 ；並應於2月1 0日前將股利憑單填發納稅義務人。 

因 此 ，營利事業每筆股利所得均可直接歸屬於各所得人（即收受股 

利憑單之納稅義務人），則營利事業超額分配股東可扣抵稅額，對 

國家稅收造成之損害，則依所得人身分而有所不同：

①當所得人為中華民國境内居住之個人時：

茲舉例5營利事業超額分配股東可扣抵稅額予中華民國境内居住之個 

人之稅賦試算說明如下：

⑧假設營利事業乙在正常情況下應分配股利淨額10 0元給中華民國境 

内 居 住 之 個 人 股 東 甲 ，併 同 是 項 盈 餘 分 配 「股東可扣抵稅額」20 

元 予 股 東 甲 ，並於隔年2月1 0日 前 製 發 「股利淨額 100元 」 、 「股 

東可扣抵稅額20元 」 、 「股利總額120元 」之 股 利 憑 單 予 曱 。現若 

營 利 事 業 乙 超 額 分 配 「股東可扣抵稅額 10元 」 ，致 應 分 配 「股東 

可扣抵稅額」20元變成分配30元 ，即營 利 事 業 乙 超 額 分 配 「股東 

可扣抵稅額」10元 ，並 製 發 「股利淨額100元 」 、 「股 東可扣抵稅 

額 30元 」 、 「股利總額 130元 」之 股 利 憑 單 予 曱 ，茲以103年綜合

5以超額分配股東可扣抵稅額在綜合所得稅各級距下所得人之實際稅賦比較，列示行為年度103年度 

之綜合所得稅率各級級距對稅賦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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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各級級距計算稽徵機關超徵營利事業乙超額分配可扣抵稅 

額 如 下 表 ：

股東甲為中華民國境內雖之個人

10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級距税率 0 % 5 % 1 2 % 2 0 % 3 0 % 4 0 %

營利事業乙未超額分配：

股利淨額100元 

獲 配 可 撕 税 額 20元 

股利總額120元 

股東甲應納（退 ）税額①

= 120元 *税 率 -可 扣 讎 額 20元

(20) (14) (5.6) 4 16 .28

營 利 賴 乙 超 額 ■ 可 麗 麵 10元:

股利淨額100元 

獲 配 可 撕 税 額 30元 

股利總額130元 

股東甲應納（退 ）稅額②

= 1 3 0 元 *税率-可扣抵稅額30元

(30) (23.5) (14.4) (4) 9 22

乙超額分配10元可扣擺額造成  

國 家 觀 讎 歐 ③ = ① -②
10 9.5 8.8 8 7 6

稽 徵 麵 補 徵 營 利 轉 乙  

超 額 分 配 可 籠 稅 額 ©
10 10 10 10 10 10

稽 徵 翻 超 徵 營 利 賴 乙  

超 額 分 配 可 撕 麵 ⑤ = ④ -③
0 0.5 1.2 2 3 4

註 ：（）內數字係退稅金額。

13



1 ⑥假設股東曱適用綜合所得稅級距稅率為4 0 % ，營利事業乙超額分 

配 「股 東 可 扣 抵 稅 額 」10元 ，從 上 表 得 知 ，國家租稅債權損失

3 僅為 6元 ，稽徵機關應僅能向股東甲請求補繳 6元 之 稅 額 ，惟依

4 系 爭 規 定 ，稽徵機關卻限期命營利事業乙補繳超額分配予股東

5 曱之股東可扣抵稅額10元 ，除超徵4元 外 ，且 需 處 罰 ，亦即真正

6 租稅債務人股東甲對國家債權僅為6元 ，而因系爭規定之補繳責

7 任致營利事業乙需多賠4元 ，即一共10元 予 國 家 ，營利事業乙超

8 額分配予股東甲之所得稅債務始歸於消滅。

9 © 營利事業乙超額分配 10元 之 股 東 可 扣 抵 稅 額 ，但因股東應稅之

10 邊 際 稅 率 各 自 有 別 ，在綜合所得稅率大於0之 情 況 下 ，營利事業

11 乙超額分配予股東曱之所得稅債務為6元至9. 5元 ，稽徵機關依

12 系爭規定超徵0.5元至4元 ，營利事業乙應負之責任債務明顯超

13 過 真 正 租 稅 債 務 ，顯然悖離責任債務從屬性原則。

14

15 ②當所得人為中華民國境内之法人股東時：

16 依行為時所得稅法第 3條 之 1規 定 ： 「營利事業繳納屬87年度或以

17 .後 年 度 之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稅 ，除 本 法 另 有 規 定 外 ，得 於 盈 餘 分 配 時 ，

18 由其股東或社員將獲配股利總額或盈餘總額所含之稅額，自當年

19 度 綜 合 所得稅結算申報應納稅額中扣抵。」及行為時同法第 42條

20 第1項 前 段 規 定 ： 「公司 組 織 之 營 利 事 業 ，因投資於國内其他營利

21 事 業 ，所獲配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不 計 入 所 得 額 課 稅 ，其可

22 扣 抵 稅 額 ，應依 第 66條 之 3規 定 ，計入其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

23 額 。」可知營利事業（法人股東）取 自 轉 投 資 事 業 之 投 資 收 益 ，無

24 論 營 利 事 業 轉 投 資 層 次 多 寡 ，該投資收益僅在最終被投資事業階

25 段 ，課 徵 一 次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稅 ，而由於營利事業（法人股東）之轉

26 投資收益不計入所得額課稅，自應依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 3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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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項第2款 規 定 ，於分配日將已獲配屬股利總額或盈餘總額所含之 

可扣抵稅額計入其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俟盈餘分配予個人 

股 東 時 ，由個人股東併計其綜合所得總額課稅予以扣抵。縱法人 

股東日後依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 6第1項規定計算之稅額扣抵 

比率超過同條第2項稅額扣抵比率上限者，仍應依行為時所得稅法 

第66條之 6第2項規定之稅額扣抵比率上限，計算股東可扣抵之稅 

額 ，因此個人股東取得股東可扣抵稅額之扣抵權，亦以行為時所 

得稅法第66條之 6第2項規定之稅額扣抵比率上限為計，國家稅收 

是 否 因 此 受 有 損 失 ，容 有 疑 義 。系爭規定未予區分法人股東獲盈 

餘分配之股東可扣抵稅額是否已超過稅額扣抵比率上限，國家稅 

收 有 無 遭 受 損 失 ，卻一律要求營利事業承擔補繳超額分配金額之 

責 任 ，顯然悖離責任債務從屬性。

(2)系爭規定違反比例原則之理由：

①憲法第 15條 規 定 人 民 財產權應予保障，旨在確保個人依財產之存 

續 狀 態 ，行 使 其 自 由 使 用 、收 益 及 處 分 之 權 能 ，並免於遭受公權 

力 之 侵 害 （司法院釋字第709號 、■第770號及第771號解釋參照） 。 

立法者對人民課予繳納租稅義務者，仍屬對人 民 財 產 權 之 限 制 ， 

該限制須合乎憲法第23條 比 例 原 則 之 要 求 ，其目的須為追求重要 

公 共 利 益 ，且其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具有實質關聯，始符比例原 

則 之 要 求 。

②系爭規定使得營利事業必須因為違反正確計算並給予股東正確之 

可扣抵稅額證明（即股利憑單）之 協 力 義 務 而 承 擔 「遠遠地超過國 

家實際損害」之 「超額損害賠償責任」 ，甚至在股東不可以主張 

股 東 可 扣 抵 稅 額 之 權 利 時 ，更 要 求 營 利 事 業 承 擔 「國家根本無實 

際損害」之 「虛擬的損害賠償責任」 ，此與責任債務從屬性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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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已 然 有 違 。又 依 系 爭 規 定 之 立 法 理 由 所 載 ，營利事業未依行為 

時所得稅法第 66條之 2至第66條 之 6規 定 計 算 可 扣 抵 稅 額 ，致超額 

分 配 者 ，將 造 成 國 庫 稅 源 流 失 ，影 響 國 家 資 金 調 度 ，足見系爭規 

定立法原意使營利事業對股東可扣抵稅額之超額分配負補繳責任， 

實 乃 立 基 於 「稅收流失之實害結果」 ，惟 適 用 系 爭 規 定 結 果 ，卻 

導致不問股東實際上有無行使扣抵綜合所得稅，國家稅收有無因 

此 流 失 ，即 一 律 以 營 利 事 業 在 「形式上對股東可扣抵稅額之超額 

分 配 數 額 」 ，要 求 該 營 利 事 業 負 補 繳 責 任 ，無異使系爭規定變成 

「稅收流失之危險結果」 ，顯 與 立 法 意 旨 相 違 。又系爭規定第3款 

規 定 「違反第66條之 6規定,，分配股利淨額所適用之稅額扣抵比率， 

超 過 規 定 比 率 ， 『致所分配之可扣抵稅額』 ，超過依規定計算之 

金 額 者 」 ，應 就 其 超 額 分 配 之 可 扣 抵 稅 額 ，責令營利事業限期補 

繳 ，然營利事業在股利分配基準日後至股東取得股利憑單前，客 

觀 上 雖 有 超 額 分 配 股 東 可 扣 抵 稅 額 之 情 事 ，該受分配股利之股東 

事 後 是 否 行 使 扣 抵 權 利 ，國 家 是 否 因 此 受 有 稅 收 損 害 ，猶 未 可 知 ， 

國 家 稅 收 非 必 然 發 生 損 害 ，系爭規定以股東有抵用可扣抵稅額可 

能 之 「抽 象 危 險 犯 」 ，而責令營利事業限期補繳超額分配之可扣 

抵 稅 額 ，致 變 成 「實 害 犯 」之 法 律 效 果 ；且縱令股東已取得股利 

憑 單 ，然 因 股 東 應 稅 之 邊 際 稅 率 各 自 有 別 ，.因此營利事業超額分 

配 股 東 可 扣 抵 稅 額 ，個別股東因此短繳之稅額及可能獲不當得利 

之 退 稅 即 有 所 差 異 ，系 爭 規 定 以 股 東 有 抵 用 可 扣 抵 稅 額 可 能 之  

「具體危 險 犯 」 ，而責令營利事業限期補繳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 

額 ，致 變 成 「實 害 犯 」之 法 律 效 果 ；系爭規定無異將危險犯之情 

形 擬 制 為 實 害 犯 ，責 令 營 利 事 業 限 期 補 繳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額， 

乃 屬 對 營 利 事 業 財 產 權 之 過 度 侵 害 ，系爭規定對營利事業財產權 

之侵害與所欲達到租稅稽徵經濟或簡化之目的間即欠缺合乎比例 

關 係 ，違 反 狹 義 比 例 原 則 。再 者 ，系爭規定縱係基於租稅稽徵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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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 或 簡 化 之 目 的 ，然 立 法 者 仍 可 以 選 擇 「其他可以相同有效地達 

成 該 目 的 ，但是對營利事業財產權干預較為溫 和 ，也較為公平之 

手段」 。例如透過統計以全國納稅義務人繳稅之平均稅率作為實 

質類型化之概算基礎，並以此概算國家因為超額分配而在租稅債 

務之 關 係 所 受 之 損 害 。若營利事業可以舉證證明國家因為其超額 

分配而在租稅債務之關係中所受之損害小於該概算數額者，則可 

核實認定其應負之責任債務，此種作法類似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 

的 規 範 方 式 ，亦可相同有效地促進租稅稽徵經濟或簡化，無需將 

國家因為超額分配而受之損害「一律擬制為股東可扣抵稅額超額 

分配之數額」 ，以致於使營利事業必須承擔「遠遠地超過國家實 

際損害」之超額的損害賠償責任。又就無須經職權調查，就可以 

確定即使營利事業超額分配股東可扣抵稅額，也根本不會造成國 

家實際具體稅收損害時，立法者亦可•以簡單地透過於系爭規定增 

設 「例外或 但 書 」之 排 除 規定予以處理。例 如 可 以 規 定 為 「當股 

東一部分不得行使股東可扣抵稅額之權利時，就該部分營利事業 

只要更正調整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不需負補繳責任」即 可 ，此 

對營利事業當屬較為溫和手段，亦明顯可以相同有效地達成租稅 

稽徵經濟或簡 化 之 目 的 。系爭規定未慮及股東應稅之邊際稅率各 

自 有 別 、股東是否不得行使可扣抵稅額權利，所採之手段一律以 

營利事業對股東可扣抵稅額之超額分配數額命該營利事業負補繳 

責 任 ，乃過度侵害營利事業受憲法第15條 保 障 之 財 產 權 ，系爭規 

定對營利事業財產權之限制所造成之侵害與所欲達成租稅稽徵經 

濟或簡化之目的間即欠缺合乎比例之關係，違反狹義比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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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系爭規定違反平等原則之理由：

①  憲法第7條 規 定 平 等 原 則 ，旨在防止立法者恣意對人民為不合理之 

差 別 待 遇 。如 對 相 同 事 物 ，為 無 正 當 理 由 之 差 別 待 遇 ，即與憲法 

第7條 之 平 等 原 則 有 違 （司法院釋字第687號 解 釋 參 照 ） 。法規範 

是 否 符 合 平 等 權 保 障 之 要 求 ，其判斷應取決於該法規範所以為差 

別 待 遇 之 目 的 是 否 合 憲 ，其 所 採 取 之 分 類 與 規 範 目 的 之 達 成 間 ， 

是 否 存 有 一 定 程 度 之 關 聯 性 而 定 （司法院釋字第682號 、第694號 、 

第701號及第760號解釋參照） 。

②  租 稅 行 政 罔 為 典 型 大 量 行 政 ，租稅稽徵經濟或租稅簡化固具高度 

重 要 性 ，有關課予稅捐稽徵協力義務之相關事項，固涉及稽徵技 

術 之 專 業 考 量 ，但不能僅憑租稅稽徵經濟或租稅簡化目的，即可 

將 「事物本質不相同之事物」在 立 法 技 術 上 被 擬 制 為 「相同之事 

物 」而 予 以 處 理 。系爭規定不問在具體個案中受超額分配之個人 

股 東 「實際上因此短繳之所得稅具體數額或獲取之退稅數額」為 

多 少 ，亦不 問 股 東 「實際上是否有可以主張股東可扣抵稅額」之 

權 利 ，一 律 以 營 利 事 業 在 「形式上對股東可扣抵稅額之超額分配 

數 額 」為準要求該營利事業負補繳責任，即 會 導 致 「事物本質不 

同卻受相同之對待」之 結 果 。例 如 前 述 例 子 ，由於股東應稅之邊 

際 稅 率 各 自 有 別 ，上述營利事業乙超額分配10元之股東可扣抵稅 

額 ，股東因此短繳之稅額及可能獲不當得利之退稅即有所差異， 

但依系爭規定營利事業乙均須補繳 10元 。又所得人為中華民國境 

内 之 法 人 股 東 ，倘 法 人股東其股東可扣抵稅額比率已達上限，縱 

其受超額分配股東可扣抵稅額，仍應依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 6 

第2項規定之稅額扣抵比率上限，計算股東可扣抵稅 f員，因此個人 

股 東 取 得 股 東 可 扣 抵 稅 額 之 扣 抵 權 ，亦以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 

之 6第2項 規 定 之 稅 額 扣 抵 比 率 上 限 為 計 ，國家稅收是否因此受有 

損 失 ，容 有 疑 義 。系爭規定在股東有一部分未能主張股東可扣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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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 額 之 權 利 時 ，未區分具體個案中國家因為超額分配而實際遭受 

所得稅稅收之損害為多少，甚 至 「國家根本無實際損害」 ，即將 

國家因為超額分配而在租稅債之關係中所受之損害一律擬制為  

「股 東 可 扣 抵 稅 額 超 額 分 配 之 數 額 」 ，而 為 「虛擬損害賠償責 

任 」 ，顯然悖離責任債務從屬性，將本質不同之事物卻作相同之 

處 理 ，違反平等原則，侵害人民受憲法第15條保障之財產權。

五 、 結 論 ：綜 上 所 陳 ，依聲請人合理之確信，認為系爭規定有牴觸憲法 

第7條 、 第15條 、第23條 之 疑 義 ，且影響本案裁判之結果，爰依憲 

法訴訟法第55條 、行政訴訟法第178條之 1等 規 定 ，聲請法規範憲法 

審 查 ，宣告系爭規定違憲失其效力。又107年2月7 日修正公布所得 

稅法第114條之 2第1項 規 定 ，仍重申系爭規定之意旨，明定106年 12 

月3 1日以前營利事業有違反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 6規 定 者 ，應 

就其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額，責令營利事業限期補繳，是併請宣告 

107年2月7 日修正公布所得稅法第114條之 2第1項規定違憲失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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